
從國土看見基隆 



Part 1 

國土入港，準備好了嗎? 

1-1 何謂國土 

1-2 國土範圍 

1-3 國土期程 

1-4 國土審議 

1-5 國土核心 



1-1 何謂國土 

界定土地開發之適宜性，為國土開發最高指導原則。 
保育不適宜發展區，並將生活需求配置於適宜發展區內 

適宜開發 不適宜開發 

地區 
發展需求 環境 

敏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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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土範圍 

屬我國所管轄之陸域及海域，

皆屬於全國國土計畫的範圍。 臺灣 澎湖 

金門 

連江 

蘭嶼 

綠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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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土期程 

國土計畫法施行 
105.5.1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107.4.30 

基隆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109.4.30 

國土功能分區圖 
公告實施 
111.4.30 

國土計畫全面執行 
區域計畫停止適用 

基隆市國土計畫 
規劃審議階段 

公展及
舉辦公
聽會 

基隆市
國土計
畫審議
會審議 

內政部
國土計
畫審議
會審議 

期
中
報
告 

期
末
報
告 

總
結
報
告 

工
作
計
畫 

研究規劃階段 法定程序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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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國土審議及參與 

規劃研究階段 

基隆市政府審議 

公告實施 

擬定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 

內政部審議 

公開展覽90日 

舉辦座談會或其他適當方法廣尋意見 

公開展覽30日及舉行公聽會 

審議流程 
採2級2審，基隆市國土計畫草案先提送「本市國土計畫審議

會」審議，通過後報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核定。 

(§13)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三十日內公告實施，

並公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九十日。 

(§12)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

聽會…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

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公告實施 

規劃研究階段 

草案及審議階段 

(§12) 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

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為擬訂計畫

之參考。 

 基隆市已設置「基隆市國土計畫網」，可至該網站獲取最新消

息，並提出相關建議以供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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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土核心 

國 土 計 畫  
五 大 核 心  

建立國土計畫體系 
確認國土計畫優位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建立使用許可制度 

建立資訊公開機制 
納入民眾參與監督 

推動國土復育工作 
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保障民眾既有權利 
研訂補償救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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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土核心(建立國土計畫體系) 

全國國土計畫 

縣市國土計畫 

都會 
區域計畫 

特定 
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法 

計畫指導 

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 

(第1階段) 

全
國
國
土
計
畫 

縣
市
國
土
計
畫 

國
土
計
畫
法 

全國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法 

法令規定 
全國空間發展、成長管理、部門空間、防災、氣候
調適策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原則、中央、地
方政府應辦及實施事項、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縣市空間發展、成長管理、部門空間、防災、氣
候調適計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建議、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調整。 

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實施管制。 

法源依據，規定中央、地方政府應辦理事項、
計畫時程等 

策略指導 

海洋資源 

海洋資源 

農業發展 城鄉發展 

以保育及保
安為原則，
並得禁止或
限制使用 

維護農業生
產環及確保
糧食安全為
原則 
 

以資源永續
利 用 為 原
則，建立使
用秩序 

以集約發展、
成長管理為原
則，創造寧適
和諧生活環境 農業發展 城鄉發展 國土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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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土核心(國土功能分區及用地轉換) 

現
行 

未
來 

土地分區 土地用地 

都
市
計
畫
地
區 

非
都
地
區 

11種分區 

鄉村區 
風景區 

工業區 
森林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 
山坡地保育區 

河川區 
海域區 

轉 換 

國土保育 海洋資源 農業發展 城鄉發展 

區域計畫19種用地 

國土四大功能分區 
國土計畫23種使用地(暫定) 

甲建 乙建 丙建 農牧 窯業 

遊憩 生態保護 國土保安 

特定目的事業 礦業 鹽業 

丁建 

林業 

養殖 

水利 交通 

古蹟保存 

殯葬 海域 

建築 產業 交通 

暫未編定 

宗教 

遊憩 

特定 

國土保安 

礦石 

生態保護 

環保 

林業 

能源 水利 

農業生產 

殯葬 

海域 

（※未來土地使用將依功能分區進行管制） 

文化資產保存 

農業設施 

文教 機關 

衛生及福利 

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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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土核心(建立使用許可制) 

開發許可制 
(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國土保育 
地區 

農業發展 
地區 

城鄉發展 
地區 

開發許可—產業園區、住宅社區…… 使用許可—產業園區、住宅社區…… 

未來各國土功能分區之土地使用，如屬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者，應申請「使用
許可」，但不得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以大幅縮短土地變更審查時程，提高
行政效率，亦改變過去透過開發許可造成土地蛙躍開發利用情況，達到開發與保育
雙贏局面。(§24) 

森林區 

鄉村區 工業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 

使用分區 

環境敏感 
地區 

使用許可制 

轉變 

開發許可 使用許可 

類型 
不符合使用地類別容許使用項目，且無法僅透
過使用地變更滿足前項作業之土地使用行為 

符合國土功能分區使用原則下，且屬一定規模以上
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使用分區 
變更 

可 不可 

審查單位 面積 30 公頃以下案件，委辦縣(市)政府許可 
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由地方主管機關許可 

民眾參與 無 

審議過程中：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公聽會。 

審議通過後：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使用計畫書
圖、文件公開展覽，並得視實際需要，
將計畫內容重點廣泛周知。 

現行區域計畫「開發許可」及未來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制度之差異 

容許使用 應經同意使用 

類型 符合使用地類別容許使用項目之土地使用行為 
符合國土功能分區使用原則下，且非屬一定規模以
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審查單位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例如，農業單位) 由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辦理 

變更使用地 可，由變更其後使用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可，由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審查同
意 

由現行區域計畫「開發許可」轉變為未來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制度 

未來除通盤檢討、國防或重大建設計畫等外，無法變更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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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指導，
不涉及變更功能分區 

非屬「一定規
模以上」或
「性質特殊」
土地使用 

屬「一定規模
以上」或「性
質特殊」之土
地使用 

應經或免經申
請同意 

應申請「使用
許可」 

按《容許使用
規定》辦理 

按《使用許可
規定》辦理 

土地使用 

未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之指導 

不得開發
利用 

除國防、重大公共設施
或公用事業計畫外 

土地使用 

按分區用地使用 

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 

變更使用 

小面積變更編定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 

大面積開發許可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範 

非都市土地 

申請變更
使用地編

定 

半理分區
用地變更 

區域計畫 

國家公園 

依國家公
園法管制 

劃定11種分區 
(指導用地編定類別) 

編定19種用地 
(指導土地使用項目) 

依各種用地
容許使用項
目進行利用 

非都市土地 

國土計畫 

都市土地 

依都市計
畫法管制 

劃定4大功能分區，19種次分類 
(指導土地使用項目) 

依各功能分區使
用項目規範進行

利用 

編定23種使用地 
(暫定) 

申
請
開
發
許
可
變
更 

開發行為與
容許使用項
目不同 

開發行為
與使用項
目不同 

除
通
檢
及
國
防
、
重
大
建
設
外
，
無
法
變
更
功
能
分
區 本市97%人口 

位於都計區 
原則不受影響 

都市土地 

依都市計
畫法管制 

國家公園 

依國家公
園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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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土核心(推動國土復育工作) 

因應環境變遷，國土計畫得劃設出必須復育的區域， 

以推動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促進國土空間合理發展。 

哪些地區要重點復育呢?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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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土核心(權益保障及檢舉機制) 擬定前廣尋意見 
擬定後 

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審議中 

陳述意見或旁聽 
資訊公開廣泛周知 

原為可發展土地 
被劃為不適宜發展土地 
且不適合興蓋建築 

政府單位 
成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補償人民土地發展權力 

違反功能分區使用 
罰則加重 

提供檢舉獎勵 
共同監督土地使用 

原建築用地被劃入 
不適宜發展土地 

得繼續使用 
政府單位 

成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補償人民土地發展權利 

違反功能分區使用 
視情節輕重按實處罰 

提供檢舉獎勵 
共同監督土地使用 

保障權益 檢舉制度 

既有合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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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國土下的基隆市 
2-1 計畫範圍與目的 

2-2 發展願景及空間架構 

2-3 國土四大功能分區 



2-1 計畫範圍與目的 

陸域 
•含括基隆市7行政區。 

•面積約132.76平方公里。 

基隆嶼 

花瓶嶼 

棉花嶼 

彭佳嶼 
海域 
•面積約3,585.42平方公里 

計畫目的 

1 

2 

3 

4 

依循國土計畫，研提基隆未來整體空間
發展策略。 

健全基隆城市韌性與生態發展，落實本
市國土防災與復育。 

落實空間計畫與部門計畫連動及配合機
制，提升公共建設自償率。 

建立國土計畫資訊分享及公眾討論平臺，
以落實地方自治及民間參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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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 
災害 

自然生態 
自然 
資源 

文化景觀 海域 
國土復
育保育 

鄉村 產業 

低
衝
擊
開
發
 

災
害
敏
感
區
限
制
開
發
 

海
岸
保
護
防
護
計
畫
擬
定
 

基
隆
河
流
域
綜
合
治
理
 

韌
性
城
市
建
構
 

河
川
整
治
及
親
水
空
間
營
造
 

海
域
保
育
區
劃
設
 

森
林
、
保
安
林
保
育
 

生
態
都
市
專
章
研
擬
 

都
市
綠
色
廊
帶
跳
島
建
構
 

漁
業
資
源
保
育
 

重
要
森
林
資
源
保
育
 

礦
區
轉
型
活
化
 

古
蹟
保
存
計
畫
訂
定
 

歷
史
場
景
再
現
計
畫
 

擬
訂
景
觀
自
治
條
例
 

城
鄉
景
觀
特
色
營
造
 

漁
港
振
興
及
轉
型
 

港
口
基
盤
建
設
強
化
 

觀
光
國
門
意
象
提
升
 

優
質
藍
色
觀
光
服
務
 

高
潛
勢
劃
入
國
保
地
區
 

國
土
復
育
促
進
地
區
建
議
 

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內
港
空
間
轉
型
利
用
 

傳
統
產
業
升
級
轉
型
 

觀
光
旅
遊
環
境
提
升
 

郵
輪
產
業
經
濟
 

休
閒
農
業
特
色
發
揚
 

傳
統
漁
業
加
值
轉
型
 

繽紛多元魅力港灣城市 

東亞郵輪 
母港基地 

首都東側 
海洋門戶 

活力友善城市 

願
景 

機
能 
定
位 

策
略
方
案 

區域 城市 國際 

船舶後勤機能保障 

海洋事務人才訓練 

特色文化觀光加值 

海洋遊憩服務 
智慧貨運旅運 
海洋歷史文化 
新創會展產業 

優質產業投資建設環境 
宜居生活場域塑造 
降低災害潛在威脅 

自然生態維護 

2-2 發展願景及空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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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發展願景及空間架構 

上海 

巴生港 

香港 

峴港 

新加坡 

沖繩 

福岡 
濟州 

釜山 

基隆 

 基隆港106年獲頒「亞
洲最佳郵輪母港」。 

 基隆應挾港口及船舶
產業等優勢，定位為
「東亞郵輪母港基

地」，並可與桃園國
際機場形成「海空旅
遊」格局。 

 透過強化「船舶後勤
機能保障、海洋事務
人才訓練、特色文化

觀光加值」等機能，
強化郵輪經濟產業發
展環境。 

東亞郵輪母港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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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發展願景及空間架構 
首都東側海洋門戶>> 
 基隆港從日治時期至今一直肩負北臺地區海運機能，爰此，基隆市應強化自身港灣
城市角色，扮演北臺區域「海洋門戶」，作為首都圈內區域發展之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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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發展願景及空間架構 
活力友善城市>> 
 藉由完善居住品質、維護自然生態及提升整體發展動能，型塑出一「活力友善城市」。 

 以三大次分區、四條發展軸，作為本市未來空間發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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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土四大功能分區 

（※初步模擬劃設示意） 

國保地區 
28% 

農發地區 
17% 

城鄉地區 
55% 

國保、農發、城鄉地區 
占陸域面積比例 

海洋96% 
國保1% 

城鄉2% 
農業1% 

四大功能分區 
占本市面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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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與建議 

為使國土計畫落實於地方，需將各地空間發展特性、發展課題、發展

願景及方向等多方意見納入規劃考量，俾利完成適地適性之發展；爰此，

懇請與會佳賓，針對下列三點，提供想法與建議，以利後續納入規劃參考。 

NO.1 
對地方各面向發展遠景、期許、定位及方向包含產業發展、
交通發展、觀光發展、住宅與人口發展、公共建設發展與地
區保育與防災。 

未來地區發展上，希望國土計畫可以協助的相關建議。 

國土規劃期間，地方若上有珍貴自然資源與文物等資源或需
注意事項，請提出。 

NO.2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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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如您還有基隆市國土計畫相關寶貴意見或建議，可以透過會場發放意見單或下方

聯絡方式將您寶貴的意見提供給我們。 

基隆市政府 
都市發展處 
都市計畫科 
謝亞丞先生 

規劃單位 
睿誼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何侑軒先生 

線上意見反應網址
https://goo.gl/forms/No1XxqSlkfkViKri1 

基隆國土計畫網站 
http://www.rayi.url.tw/klcg/ 

(02)2420-1122#1810 

hyc3201@mail.klcg.gov.tw 

(04)2255-6657 

yousyuan@rayi.com.tw 

聯 絡 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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